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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避免流通事業濫用市場優勢地位，向供貨廠商不當收取附加費用，以維護

市場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特訂定本處理原則。 

二、（流通事業之定義） 

本處理原則所稱流通事業，係指量販店、便利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

消費合作社及其他從事綜合商品零售業務之事業。 

三、（附加費用之定義） 

本處理原則所稱附加費用，係指除貨款價金項目外，流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

取或自應付貨款扣除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各種費用。 

四、（市場優勢地位之審酌因素） 

    流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應審酌流通事業相對於供貨廠商之

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率、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易上之依賴程度、供貨廠商變

更商品販售通路之可能性、以及該特定商品之供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合判

斷。 

五、（書面約定） 

    流通事業向供貨廠商請求負擔附加費用，宜就附加費用之項目、用途、金額(或

計算標準)、促進商品販售計畫及違約處理方式等事項，事先與供貨廠商進行

協商，並訂立書面契約。 

六、（扣款帳單明細資料之提供） 

流通事業以直接扣減貨款方式，收取供貨廠商應負擔之附加費用者，宜事先

提供扣款帳單之明細資料，始得辦理扣款。 

七、（不當收取附加費用之行為類型） 

流通事業有下列各款行為之一，為不當收取附加費用行為： 

（一）就促進商品販售無直接關係之費用，要求供貨廠商負擔該項費用。 

（二）相關設備投資、研發作業或促銷活動等雖有益於供貨廠商促銷商品或降低

作業成本，惟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金額，已超過供貨廠商可直接獲得之利

益。 

（三）完全基於達成本身年度獲利目標等會計決算之因素，而要求供貨廠商負擔

附加費用之行為。 



（四）在供貨廠商無任何義務情形下，卻於其提供商品後，要求減少商品之進貨

價格。 

（五）就促進商品販售之用途及產生之效益相同，但要求供貨廠商重複負擔不同

項目之附加費用。 

（六）為保障本身最低可獲得之利益，不論供貨廠商實際銷售金額是否達到預估

銷售金額，而要求供貨廠商須負擔一定金額之附加費用。 
（七）其他違反一般合理交易習慣或商業倫理之不當收取附加費用行為。 
八、（違反之法律效果） 

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流通事業向供貨廠商請求負擔附加費用，有不符第 5
點、第 6點或有第 7點規定之情事，足以影響流通市場交易秩序者，將有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9條第 6款或第 24條規定之虞。 


